
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

排的意见》的通知
教职成〔200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委，国务院有关

部委教育司（局）：

    为了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精神，增强中等职

业学校德育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我部在认

真总结一九九三年以来中等职业学校政治课改革的经验基础上，研究制定了

《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情况与问题，请及时报我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附件：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

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
    为加强和改进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教学工作，增强德育课教学的针对性、实

效性和时代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适应 21 世纪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

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人才的要求，现对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

排提出如下意见：

    一、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导渠道，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的

基础课，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德育课的主要任务是有针对性地对

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本观点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教育，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教育，纪律法制教育，职业

道德、职业理想和创业教育，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不断提高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择业观、创业观，培养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学校德育课课程

设置与教学安排，必须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精神，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

和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实际需要出发，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实际，

讲求实际效果。

    二、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分为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两部分。必修课程包括职

业道德与职业指导、哲学基础知识、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法律基础知识等四



门课程。选修课程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设，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审批之后由地方组织实施。

    德育课必修课程教学安排如下表：

年级 学期 课程 学时

一年级 第一学期 职业道德与职业指

导
32-36

第二学期 法律基础知识 32-36

二年级 第三学期 经济与政治基础知

识
32-36

第四学期 经济与政治基础知

识
32-36

三年级 第五学期 哲学基础知识 48-54

以上教学安排主要依据三年制中等职业学校确定，其它学制的中等职业学

校可按照上述安排的基本要求和本校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选修课程教学时间，一般不少于 30 学时，选修课教学

应结合学校德育工作、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专业学习进行，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中等职业学校财经、政法类专业及其它文科专业，由于其专业课程与德育课

在内容上有交叉，各地可按照上述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要求，根据专业培养

目标的需要，适当调整有关课程的内容和学时。

    各校对以上德育课各门课程教学安排的顺序，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但必须保证各门课程的教学时数。

    三、上述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意见，自 2001 年秋季入学的中等职业

学校一年级开始执行，边远地区可延迟到 2002 年秋季。届时，现行的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政治课课程设置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将停止使用。

    四、教育部负责制定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必修课程的教学大纲，组织编写教

材及相应的教学参考书，并协调解决本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意见实施中的有关

问题。

   五、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教学工作的领导，

认真组织德育课教师培训工作，保证本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意见的实施和课程

教学大纲的试行。各中等职业学校在实施本意见中要积极探索德育课新的教学

方法，积极推进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广泛使用，切实提高德育课教学的针对性、

实效性和时代感，不断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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